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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南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變更開發計畫書  

壹、變更緣起 

「新竹市北區南勢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發計畫」係為新竹市政府因應

農村社區整體發展，促進農村社區土地合理利用、加速社區建設，改善農

村社區生活環境品質，而配合土地重劃政策所辦理之農村社區土地重劃開

發案。新竹市北區南勢里位於北區行政區域之南部，東至崙子段二二一三、

二二一四、二二一五、二二七七、二二八九、二二八四、二二八三地號東

側為界。西至崙子段二二一三之一地號西側及容雅溪（不含客雅溪）為界。

南至客雅溪（不含客雅溪）為界。北至延平路一段三一七巷南側（不含延

平路一段三一七巷）、崙子段二二一三之一、二二八二、二二八三地號北側

為界；面積約 7.2760 公頃。（詳圖 1地理位置圖）。 

本案開發計畫業經新竹市政府94年 4月 8日府工建字第0940002627號

函同意開發許可（詳附錄Ⅰ），並於 97 年間為因應社區多元化發展及實際使

用需求，申請將乙種建築用地之使用項目由僅限住宅使用，變更為依「非都

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乙種建築用地容許項目使用，並經新竹市政府 97 年

7 月 3 日府工建字第 0970067003 號函同意變更（詳附錄Ⅰ）。 

現本案已完成相關公共工程、用地變更編定及土地分配等重劃作業，並

陸續建築開發中。惟區內部分土地係因依原位置分配，其配回土地單元較小

或重劃後為兩面臨路，若依本計畫原街廓退縮規定，將導致退縮後之土地面

積過小而無法建築，嚴重影響既有社區居民之權益，故本次擬變更相關之街

廓退縮規定，以求確保建築使用之可行性。 

由於變更開發計畫之相關街廓退縮規定，未涉及原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

涵蓋範圍、全區土地使用強度及主要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變更，故依「非

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第 22 條規定，擬具本變更內容對照表送主管機關

備查。 

 

 



圖一  地理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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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原開發計畫說明 

本社區乃依相關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及審議規範等規定進行規劃，為提

高本社區居民生活素質及改善居住環境，除了社區及道路之規劃外，並依

實際活動、居民休閒、維護自然生態等需求，規劃廣場、活動中心、多功

能廣場地等公共設施（詳表 1 原核准土地使用計畫表及圖 2 原核准土地使

用計畫圖）。 

表 1  原核准土地使用計畫表 

土地 計畫值 

使用項目 
土地使

用分區 使用編定 
變更前 變更後 

面積（m
2
）

百分比 

(%) 

乙種建 

築用地 
住宅用地 註一 48,829.10 67.11 

小         計 48,829.10 67.11 

多功能 

廣場 

多功能 

廣場 
1,766.06 2.43 

活動中心 活動中心 1,509.73 2.07 

特定目的

事業用地 

廣場 廣場 1,101.17 1.51 

小      計 4,376.96 6.02 

道路 道路 18,468.25 25.38 
交通用地 

停車場 停車場 1,085.77 1.49 

鄉村區 

小      計 19,554.02 26.87 

總     計 72,760.08 100.00 

註一：容許使用項目依「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乙種建築用地規

定辦理。 

     註二：表中所列面積以重劃實際測量之面積為準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圖 2 原核准土地使用計畫圖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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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本次變更內容說明 

本次變更均維持上述原土地使用計畫內容及土地使用強度，僅就街

廓退縮部分提出變更申請，以下針對本次申請變更開發許可之原因及變

更內容進行詳細說明： 

一、申請變更理由 

一般社區開發案，可由開發單位針對全街廓進行整體建築配置或單

元分配，其規劃彈性較大；然本社區係屬土地重劃之開發方式，重劃後

土地扣除應負擔比例後，原則需依「原有位置」配回土地所有權人，再

依現況使用(既有建物者)或自行開發建築，因此，區內部分土地將因配

回面積較小或依原有建築物原位置分配，而造成其土地單元相對較小，

另部分土地亦可能重劃後為兩面臨路，若依本計畫原定之街廓退縮規

定，將導致退縮後之土地面積過小而無法建築，嚴重影響既有社區居民

之權益，故擬變更原計畫之街廓退縮內容，俾使每一土地單元均得以建

築使用，以達透過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手段，改善社區居民生活空間之目

的。 

二、申請變更內容 

由於本案已依原開發計畫內容完成公共工程及用地變更編定，故本

次申請變更仍維持原核定之土地使用計畫內容及土地使用強度，僅調整

原計畫之『街廓退縮』規定，說明如下： 

變更前 

1.鄰接 6 公尺以下道路寬度，應自道路中心線退讓 3 公尺以上建築。 

2.鄰接 8 公尺以上道路，則自道路境界線退縮 3 公尺建築並留設無遮

簷人行空間。 

變更後 

1.面臨寬度未滿 6公尺道路之建築基地，應自道路中心線退讓 3公尺

以上建築。 

      2.面臨寬度 8 公尺以上道路之建築基地退縮留設無遮簷人行步道 3公

尺；退縮後致無法單獨建築者，免退縮。 

      3.雙面臨路之基地，雙面退縮後致無法單獨建築者，得擇一面退縮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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擇一面仍無法單獨退縮者，免退縮。 

街廓退縮部分之變更前、後內容對照表詳如表 2。本次變更後之街廓

退縮示意圖詳圖 3。 

肆、變更內容檢討說明 

由於本案已依原開發計畫完成用地變更編定程序，全案之住宅區面

積、建蔽率、容積率及總樓地板面積，均維持不變。此外，公共設施亦已

依原開發計畫開發完成，亦不受本次變更之影響。而本次變更街廓退縮規

定，僅為確保後續建築使用之可行性，以符合社區住戶之居住需求，以助

於推動本案之持續發展。 

表 2  變更前、後內容對照表 

項目 變更前 變更後 變更說明 

街廓 

退縮 

規定 

1.鄰接 6 公尺以下

道路寬度，應自道

路中心線退讓 3 

公尺以上建築。 

2.鄰接 8 公尺以上

道路，則自道路境

界線退縮 3 公尺

建築並留設無遮

簷人行空間。 

 

 

1.面臨寬度未滿 6公

尺道路之建築基地 

，應自道路中心線

退讓 3公尺以上建

築。 

2.面臨寬度 8 公尺以 

上道路之建築基地

退縮留設無遮簷人

行步道 3公尺；退

縮後致無法單獨建

築者，免退縮。 

3.雙面臨路之基地，

雙面退縮後致無法

單獨建築者，得擇

一面退縮；擇一面

仍無法單獨退縮

者，免退縮。 

因應本案屬土地重劃之開

發方式，重劃後土地原則

依「原有位置」配回土地

所有權人，造成區內部分

土地單元相對較小，另部

分重劃後土地為兩面臨

路，若依本計畫原定之街

廓退縮規定，將導致退縮

後之土地面積過小而無法

建築，故調整原計畫之退

縮建築規定，以使每一土

地單元均可建築使用，而

確保區內居民之權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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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之三  實質發展計畫 

一、土地使用計畫 

社區土地使用以保留原有農村聚落之特色與風貌為原則，並考量未來發展方

向，同時亦能符合本規範之相關規定，社區經重劃後土地使用可分為建築用地；

道路用地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，社區重劃後，建築用地占 67.11%；道路用地佔
25.38%；公共設施用地佔 7.51%，詳如下表所示： 

表 2-3-1 南勢社區重劃土地使用統計表 
項 目 建築用地 計畫道路 其他公共設施 小計 

面積(公頃) 4.8829 1.8468 0.5463 7.2760 

百分比 67.11% 25.38% 7.51% 100% 

(一)規劃原則 

本規劃作業之規劃設計理念以生態、生活、生產為主軸，藉由與居民

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環境保存，使民眾、政府共同體會自然環境對人類生

存的重要性，並且建立符合生態原則的價值觀、生活方式以及消費習性。 

1.尊重自然生態之規劃理念，兼顧生產生態環境及休閒生活的規劃及設
計。 

2.結合生活、生產、生態之機能提供一個舒適、自然、安全之生活環境。 

3.結合環境特性，引入資源適宜性活動並擬定合理的土地使用計畫。 

4.配合擴大新竹市都市計畫（新竹機場附近地區），擬定合宜的土地使用
計畫。 

(二)配置構想 

為求增加本重劃之實質可行與未來使用之永續經營，本團隊係依據上

述規劃目標提擬以下土地使用配置構想。 

1.配合主要交通動線及基地土地之利用模式配置主要公共設施。 

2.依據現有地形、地勢，規劃必要性之公用設備用地。 

3.公共空間均能保留其獨立性及共同性，以提供居民必要服務功能，並
配合地方產業轉型帶動地方發展。 

(1)住宅區：規劃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作為未來南勢農村社區。 

(2)停車場：本計畫規劃停車場一處，設置於原聚落中心，以提供社區住
戶之停車空間。 

(3)廣場：規劃於基地之中央位置一處，並位於活動中心旁，期能發揮最
大功能。廣場規劃之用途可供籃球、排球、網球等活動及居民婚喪、

喜慶與戶外集會之用，亦可成為米粉曝曬及活動中心臨時停車等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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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。 

(4)活動中心：規劃於基地之中央位置一處，並位於廣場旁，期能發揮最
大功能。活動中心規劃之用途主要作為社區活動及室內集會、文化及

產業活動等使用。 

(5)多功能廣場：於基地北側設置一多功能廣場，供民眾休閒使用。  

(6)道路：連接社區外為交通，並與區內各公共設施結合，以便利居民生
活作息之用。區內之主要動線系統於基地南側劃設八米之計畫道路，

可與區外客雅溪之防汛道路作連接，並接至經國路，或由基地北側銜

接延平路，或由基地東側接至台一線替代道路。次要路徑視實際需要

分別規劃為 6m及 8m道路，其配合目前聚落建築情形規劃 2∼4m及
4∼5m之步道系統。 

2.基地內所有開放空間之綠化系統均應視其空間大小、機能定位、建築
量體情形選擇適當之植栽並配合人為造景予以美化。 

(1)在進入本規劃區之出入口處，應加強美化工作，並塑造一具地區風格
之地標或意象。 

(2)針對重點活動據點或公共設施部分，如多功能廣場、停車場、活動中
心、廣場等，應加強景觀綠美化工作。 

(3)進行全區全面性綠美化工作，包括道路、巷道、住宅等，以塑造大環
境之優美景觀，並加強區內各道路兩側之綠美化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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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-3-2 規劃構想說明表 
土地 規範規定 計畫值 土地使

用分區 使用編定 使用項目 面積（m2）百分比（％）面積（m2） 百分比（％）
乙種建築用地 住宅用地 － － 48,829.10 67.11%
小         計 － － 48,829.10 67.11%

多功能廣場 －  1,766.06 2.43%
活動中心 －  1,509.73 2.07%

特定目的事業用

地 
廣場 －  1,101.17 1.51%

小         計 － － 4,376.96 6.02%
道路 18,468.25 25.38%

交通用地 
停車場 －  1,085.77 1.49%

鄉村區 

小      計 － － 19,554.02 26.87%
總      計 － － 72,760.08 100.0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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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各類主要土地使用強度 

本計畫區之土地使用強度可由各類用地面積及百分比之計算值來得

知，詳見表 2-3-3： 

表 2-3-3 土地使用強度表 
土地 土地使

用分區 
街廓

標號 使用編定 使用項目 
面積（m2）

百分比

（％）

建築面積

（m2） 
樓地板面積

（m2） 

最高

容積率

（％）

最高

建蔽率

（％）

1 乙建 住宅 3,482.46 4.79% 2,089.48 8,357.90 180% 60%
2 乙建 住宅 3,412.31 4.69% 2,047.39 8,189.54 180% 60%
3 乙建 住宅 2,572.97 3.54% 1,543.78 6,175.13 180% 60%
4 乙建 住宅 2,604.78 3.58% 1,562.87 6,251.47 180% 60%
5 乙建 住宅 3,277.75 4.50% 1,966.65 7,866.60 180% 60%
6 乙建 住宅 1,974.40 2.71% 1,184.64 4,738.56 180% 60%
7 乙建 住宅 984.33 1.35% 590.60 2,362.39 180% 60%
8 乙建 住宅 1,578.17 2.17% 946.90 3,787.61 180% 60%
9 乙建 住宅 987.09 1.36% 592.25 2,369.02 180% 60%

10 乙建 住宅 486.55 0.67% 291.93 1,167.72 180% 60%
11 乙建 住宅 3,123.00 4.29% 1,873.80 7,495.20 180% 60%
12 乙建 住宅 4,708.91 6.47% 2,825.35 11,301.38 180% 60%
13 乙建 住宅 2,893.12 3.98% 1,735.87 6,943.49 180% 60%
14 乙建 住宅 3,310.89 4.55% 1,986.53 7,946.14 180% 60%
15 乙建 住宅 4,252.87 5.85% 2,551.72 10,206.89 180% 60%
16 乙建 住宅 3,239.63 4.45% 1,943.78 7,775.11 180% 60%
17 乙建 住宅 4,128.67 5.67% 2,477.20 9,908.81 180% 60%
18 乙建 住宅 1,811.20 2.49% 1,086.72 4,346.88 180% 60%
小          計 48,829.10 67.11% 29,297.46 117,189.84 
多功能活動廣場 1,766.06 2.43% 1,059.64 2,825.70 160% 60%
活動中心 1,509.73 2.07% 905.84 2,415.57 160% 60%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廣場 1,101.17 1.51% 660.70 1,761.87 160% 60%
小         計 4,376.96 6.02% 2,626.18 7,003.14  
停車場 1,085.77 1.49%  120% 40%

交通用地 
道路 18,468.25 25.38%  

小      計 19,554.02 26.87%  

鄉村區 

總      計 72,760.08 100.00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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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四)用地變更計畫 

1.法令依據 

本計畫區之用地變更計畫，乃依據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」之

有關規定辦理。 

2.變更內容 

本計畫預定將變更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、交

通用地等土地使用編定，詳見表 2-3-4。其擬變更編訂之面積、及佔社
區總面積之百分比，詳見表 2-3-5。 

 
表 2-3-4 變更編定原則表 

計 畫 用 地 擬變更用地種類 

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

活動中心、多功能廣場、廣場 鄉村區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

道路用地、停車場 鄉村區交通用地 

 
表 2-3-5 用地變更編定計畫表 

土地使用分區 土地使用編定 變更前面積
(公頃) 

變更前

百分比

(%) 

變更後面積 
（公頃）

變更後 
百分比 
（%） 

農牧用地 4.8317 66.41 － － 

水利用地 1.0769 14.80 － － 特定農業區 

甲種建築用地 0.0719 0.99 － － 

乙種建築用地 1.1746 16.14 4.8829 67.11 

交通用地 0.1208 1.66 1.9554 26.87 鄉村區 

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－ － 0.4377 6.02 
合計 7.2760 100.00 7.2760 100.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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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社區未來引進人數 

為符合本基地整體人口成長之最小經濟規模，並維持本開發基地未來

之整體生活品質，本計畫採用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，擴大面積之

居住淨密度每公頃 150人，為本計畫未來人口成長估算與成長上限值，依
此估算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以滿足未來生活之需求。 

開發社區內現有住戶 212戶，總人口數 869人。以上述相關規定推算
之本重劃區內乙種建築用地街廓，面積共 4.8829 公頃，依上述標準估算
未來計畫區引進人口可達 538人。 

4.8829(重劃後乙種建築面積)-1.2963 (基地內原甲種及乙種建築面積) 

＝3.5866(公頃) 

3.5866(擴大面積)*150(居住淨密度每公頃)＝538 

869(現居住人口數)＋538(預估增加人口數) 

＝1407人(開發後之總人口) 

 

 

（六）新竹市北區南勢農村社區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計畫 

新竹市北區南勢農村社區(以下簡稱本社區)居民均集中聚居，現況本
社區內除延續原有聚落型態少有變動，為促進住宅及環境更新，期以農村

社區土地重劃方式進行住宅改建之機會，促成整體環境的提昇之目的；基

係於上述目的配合本社區之規劃，在本社區所屬「擴大新竹市都市計畫（新

竹機場附近地區）」尚未發佈實施前，本社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理

計畫分述如下，據以執行土地使用管制及建築管理計畫，俟至「擴大新竹

市都市計畫（新竹機場附近地區）」發佈實施後，即應回歸上開都市計畫

之管制規定。 

 

1.各用地土地使用強度如下，且建物限制高度為 30公尺： 
各種用地土地使用強度表 

項     目 
最高建蔽率

（﹪） 
最高容積率

（﹪） 

乙種建築用地 60 180 
交通用地 停車場 40 120 

廣場 60 160 
多功能廣場 60 160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

活動中心 60 1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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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街廓退縮 

(1)鄰接 6公尺以下道路寬度，應自道路中心線退讓 3公尺以上建築。 

(2)鄰接 8公尺以上道路，則自道路境界線退縮 3公尺建築並留設無遮掩
人行空間。 

 

3.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 

空地應栽植花、草、樹木予以綠化，其綠化面積達法定空地面積之

二分之一以上。 

 

4.住宅建築造型及建築物基本色彩 

(1)住宅建築造型應能表達出住宅機能形式，有柔和、溫暖、輕鬆、親切
的意象。 

(2)建築物基本色彩方面：住宅建築物建材之選用應以暖色系為主，期使
人產生親切與舒暢感覺為原則；主要色彩應避免使用高彩度之原色。 

 

5.建築物附設汽車停車空間設置 

類別 建築物用途 附設車位標準 
住宅 每一戶或一五○平方公尺至少附設一部 
公務機關 每一五○平方公尺至少附設一部 
餐飲、服務業 每一○○平方公尺至少附設一部 

小 
汽 
車 
其他 依實際需要附設之 
住宅 每二戶或三○○平方公尺至少附設一部 
餐飲、服務業 每四○平方公尺至少附設一部 
公務機構 每三○平方公尺至少附設一部 

機 
車 

其他 依實際需要附設之 

 

6.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

(一)公共開放空間之綠化面積應達法定空地面積之二分之一以上，並於
請領建造執照時一併核定之。 

(二)活動中心規劃作為社區活動、室內集會及產業活動使用。 

(三)廣場規劃作為運動設施及戶外集會使用。 

(四)多功能廣場規劃作為文化活動、休閒活動設施、水保設施及污水處
理設施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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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地下室開挖 

應以建築物地面層投影面積為開挖之基本範圍，面積計算應以建築

物外牆中心線核計。 

地下室最大開挖範圍為該基地建蔽率加上百分之十。 

 

8.廣告物、廣告旗幟及招牌 

(1)正面型廣告招牌高度不得超過自基地地面量起 5 公尺或 2 層樓之窗
台，離地淨高不得低於 3公尺且不得設置霓虹與閃光裝置。 

(2)通廊及騎樓內不得設置懸吊式標示物。 

(3)臨路面側懸型廣告招牌不得突出於建築線，突出於牆面部分不得超過
0.8 公尺，其高度不得超過基地地面以上 7.5 公尺及 2 層樓，招牌下
端離地淨高不得低於 3公尺。 

 

9.停車場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 

(1)作為平面停車場時，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五。 

(2)其不透水舖面所佔面積應在二分之一以下，並予美化綠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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